
皖江工学院教师（实验系列、专职辅导员）高级职称任职资格评审简明情况登记表

单位：皖江工学院基础部 学科：外国语言文学 申报职务：副教授 填表日期： 2023 年 10 月 19 日

基本

情况

业务

项目

姓

名
庆凌

出生年

月
1987年12月

最后学历

及毕业时

间

硕士研究生

2010 年 7 月

现职及

时间

讲师

2013 年 10 月

行政及业

务管理方

面职务

无 公示情况

教学

情况

任现职以来

完成教学

工作情况

承担教学工作总学时数 2905 ，

年平均学时数 581 ，

同教研室平均 400 。

（攻读学位或访学需注明）

承担教研项目情况

1.“2020 年安徽省省级线上教学优秀课堂”省级质量工程，2020 年，

经费 2000 元，主持，已结题 （对应条款第四章第十七条第 1 项：主

持三类教育教学研究项目）

2.“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示范课程”省级质量工程，2020 年，经费一万

元，主持，已结题（对应条款第四章第十五条（一）：主持三类教育教

学研究项目）

3.“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示范课”省级质量工程，2020 年，主持，

已结题（对应条款第四章第十七条第 1项：主持三类教育教学研究项

目）

教学考

核情况

2022-2023 学年 称职 2021-2022 学年 称职

2020-2021 学年 称职 2019-2020 学年 优秀

2018-2019 学年 称职

教学获奖、教学效

果情况

教学获奖：

1.2017 年获安徽省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三等奖（对应条款第四章第十七

条第 3项：获得省级以上教学竞赛三等奖以上）

2.2018 年外研社“教学之星”大赛复赛一等奖

3.2020 年“大学英语”课程获评安徽省线上教学优秀课堂

教学效果：

1.2020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 一等奖（对应条款第四章第十七

条第 4项：取得三类以上教学效果奖）

2.2021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 二等奖（对应条款第四章第十七

条第 4项：取得三类以上教学效果奖）

学年 学年

教务部审核

意见（签字

盖章）

签字盖章发表教研

论文情况

1.“课程思政在大学英语中的路径研究”2021 年 9 月《花溪》

四类

2.“基于输出驱动假设的高效英语口语能力探究”2019年 11

月《鸭绿江》四类

3.“A Comparison of the Speeches of President Kennedy and of

Oba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”2019 年 11 月《青年

生活》四类（对应第四章第十五条（三）：公开发表一篇教学研

究论文）

科研

情况

任现职以来

公开发表的

论文、论著

情况（不含

增刊、论文

集等）

出版论著或编写规划教材情况（论著或规划教材名称、出版社、本人承撰写的字数）

论著或教材名称，出版社，本人撰写字数，本人角色（如主编）。

公开发表独撰（或第一作者）论文 4 篇，（不含教学论文篇数）

（其中：一类 篇，二类 1 篇，三类 3 篇）。

发表科研论文：

1.教师话语权在大学英语精读课中的实施研究[J].北京印刷学院学报，2017年 11月.（三类）；（代

表作 1）（第四章第十五条（一））

2.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中的语言特色[J].黑河学院学报， 2022年 6月.（三类）；（第四章第十五条

（一））

3.“Design of distributed studio system for college English online courses based on QSI model:from data

dissemination to information mining” 2022年 6月 EI会议 《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

Engineers Inc.》二类；（第四章第十五条（一））

4. 文学作品人物精神生态的失衡与平衡研究—以《一个人的朝圣》中哈罗德人物为例[J].黑河学

院学报，2023 年 7 月.（三类）；（第四章第十五条（一））

承担科研

项目情况

及类别

科研方面

获奖情况

及类

2020 年，主持省级一般项目:第十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“课程思政融入高校英语教学的路径研究 ”

编号：ZGWYJYJJ10A009，已结项（对应条款第四章第十七条第 8项）

别

科技部审核

意见（签字

盖章）

代表作

鉴定及文字

复制比情况

文字复制比 达到 基本达到 尚未达到
符合文

件条款

第四章第十四条（二）

第四章第十五条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

第四章第十七条1,3，4，8

院务部人事

科审核意见

（签字盖

章）

代表作 1

代表作 2


